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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 函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8樓
聯絡人：張鐙尹
聯絡電話：02-81959212
傳真：02-89114268
電子信箱：amy@nf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消署預字第11433200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114年8月29日及8月31日

連續發生火災事故1案，請強化貴轄內各級學校應落實用

電與消防管理之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14年9月9日北市消預字第

114304122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114年1至7月學校火災共發生37次，與113年同期24次相

較增加13次（+54.2%），未造成人員傷亡。按學校類型排

名發生火災次數前3名為大學14次（37.8%）、國小10次

（27.0%）及國中5次（13.5%）。起火處所前3名為教室12

次（32.43%）、浴廁5次（13.51%）及機房4次

（10.81%）。起火原因多為電氣因素24次（64.9%）、遺留

火種10次（13.5%）及化學物質3次（8.1%）。

三、旨揭2次火災案例起火因素疑似為電線短路所致，請針對轄

內各級學校強化落實用電及安全管理宣導事項如下：

(一)全面檢視場所建築物電源配線：委託具專業證照之電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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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師辦理全校線路、配電盤、機電設備及高耗能場所之

安全檢測，建立缺失檢核項目並分期改善追蹤，汰換老

舊配線，降低火災風險。

(二)加強高用電量之電器用品及場所平時檢查機制：針對可

能有異常高溫現象之電器設備或場所加強自我巡檢措

施。

(三)強化場所安全監控及應變能力：加強火警通報及應變能

力訓練，並建議將火警警報訊號同步傳送至人員常時駐

守處或透過保全機制，以利第一時間掌握狀況即時進行

災害應變。

(四)加強防火管理與應變機制：定期落實自衛消防編組人員

演練，擴大參與演練人員，不局限於校內管理事務或總

務、保全人員，而是擴及各行政人員，並依場所建築物

特性檢討應變程序，使防災應變人員熟悉處置流程，並

強化夜間及假日期間防災作為。

(五)透過雲端系統或其它較新資通訊設備，減少不必要的機

電設施及電腦設備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消防局
副本：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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